
八种政府采购法定采购方式情况表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竞争性谈判

竞争性磋商

询价

单一来源

框架协议

合作创新采购

定义 适用情形 优点 缺点

是指采购人依法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非特定的供应商参加

投标的采购方式。
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政府采购项目。

采取公开征集供应商的方式，竞争最为充分，能够有效防范

廉政风险。
采购周期最长（20日），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较高。

采购方式

是指采购人依法从符合相应资格条件的供应商中随机抽取3

家以上供应商，并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其参加投标的采

购方式。

（一）具有特殊性，只能从有限范围的供应商处采购的；  

（二）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费用占政府采购项目总价值的比

例过大的。

（一）招标后没有供应商投标或者没有合格标的，或者重新招标未能成立的；（二）技术复杂或者性质特殊，不能确定详细规

格或者具体要求的；（三）非采购人所能预见的原因或者非采购人拖延造成采用招标所需时间不能满足用户紧急需要的；

（四）因艺术品采购、专利、专有技术或者服务的时间、数量事先不能确定等原因不能事先计算出价格总额的。

（一）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二）技术复杂或者性质特殊，不能确定详细规格或者具体要求的；（三）因艺术品采购、专利、

专有技术或者服务的时间、数量事先不能确定等原因不能事先计算出价格总额的；（四）市场竞争不充分的科研项目，以及需

要扶持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五）按照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以外的工程建设项目。 

采取邀请供应商的方式开展采购活动，能够节约一定的时间

和经济成本。

（一）相对招标方式而言，可以缩短采购周期；（二）供求

双方能够进行更为灵活的谈判（磋商），更有利于技术复

杂、资金不能事先计算等采购项目的实施。

有限的供应商参与，降低了政府采购项目的竞争程度。

程序相对复杂，需要谈判（磋商）、二次报价等环节。

采购的货物规格、标准统一、现货货源充足且价格变化幅度小的政府采购项目，可以依法采用询价方式采购。

（一）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二）发生了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不能从其他供应商处采购的；（三）必须保证原有采购

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要求，需要继续从原供应商处添购，且添购资金总额不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百分之十的。

是指集中采购机构或者主管预算单位对技术、服务等标准明

确、统一，需要多次重复采购的货物和服务，通过公开征集

程序，确定第一阶段入围供应商并订立框架协议，采购人或

者服务对象按照框架协议约定规则，在入围供应商范围内确

定第二阶段成交供应商并订立采购合同的采购方式。

（一）集中采购目录以内品目，以及与之配套的必要耗材、

配件等，属于小额零星采购的；（二）集中采购目录以外，

采购限额标准以上，本部门、本系统行政管理所需的法律、

评估、会计、审计等鉴证咨询服务，属于小额零星采购的；

（三）集中采购目录以外，采购限额标准以上，为本部门、

本系统以外的服务对象提供服务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需要

确定2家以上供应商由服务对象自主选择的；（四）国务院

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采购周期较短（3日），程序较简单。

可以指定供应商，较好的满足了紧急情况和特殊情况下的采

购需求，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较低。

只适用于规格、标准统一、现货货源充足且价格变化幅度小

的政府采购项目，采购需求不量化的货物类项目不适用。

缺乏竞争，容易产生廉政风险和工作风险。

能够解决部分小额零星采购项目重复采购的问题，有效降低

采购经济成本,简化采购流程,提高采购效率。

（一）框架协议采购方式适用情形较少；（二）对采购项目

需求的科学性、完整性要求较高；（三）对征集人工作能力

要求较高。

是指采购人邀请供应商合作研发，共担研发风险，并按研发

合同约定的数量或者金额购买研发成功的创新产品的采购方

式。

采购项目符合国家科技和相关产业发展规划，有利于落实国

家重大战略目标任务，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采用

合作创新采购方式采购：（一）市场现有产品或者技术不能

满足要求，需要进行技术突破的；（二）以研发创新产品为

基础，形成新范式或者新的解决方案，能够显著改善功能性

能，明显提高绩效的；（三）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

形。

可以给予研发失败的供应商成本补偿，提高企业参与合作研

发的积极性。
采购人需承担研发失败带来的经济风险和工作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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